
龙华观湖深圳市恒科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6·2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6月20日11时许,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海神工业区深圳市恒科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3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年修订版）》的规定，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由观湖街道办事处牵头，由观湖街道应急管理办（安全生产）、总工会、松元派出所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监委派出观湖街道监察组派员参加。调查组成员依照各自职责，密切协作，开展事故调查处理的各项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龙华观湖深圳市恒科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6·2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员工违章操作、公司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1、 基本情况
（一）事发场所与事发作业概况
事发场所位于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海神工业区A7栋1楼，事发时作业人员正在操作冲床作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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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拟事故现场图片
（二）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涉事单位：深圳市恒科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恒科达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684344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吴艳珍；成立日期：2014年12月9日；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新丰大道52号工厂102。
（三）事故相关人员基本情况
1. 周孝亮，男，56岁，伤者，江西吉安人，身份证号码：36243019680226XXXX，深圳市恒科达公司冲压工。
2. 苏波，男，43岁，广西岑溪人，身份证号码：45242119811118XXXX，深圳市恒科达公司实际负责人。
3. 张忠，男，34岁，广东茂名人，身份证号码：44098119900405XXXX，深圳市恒科达公司修模师傅。
（四）公司安全管理相关情况
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三级安全培训教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入职须知》《冲床安全操作规程》等管理文件，对员工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定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并整改闭环。但其安全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关闭冲压机器光电保护装置，冲床双手操纵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五）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自深圳市恒科达公司2024年5月搬迁至海神工业区以来，观湖街道办事处共巡查复查1次，发现隐患5处，隐患均已完成整改。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4年6月20日上午11时许，周孝亮在生产车间操作冲床时，未使用专用夹具而直接用右手进入冲压区域拿放模具，导致右手手掌被冲床压伤。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情况及评估意见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友立马帮忙用纱布给周孝亮止血，并拨打老板苏波电话，苏波几分钟后赶回公司，亲自驾车将周孝亮送往龙华区中心医院进行救治。目前伤者已做完右手手掌截肢手术。
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观湖街道应急管理办（安全生产）、松元厦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调查取证，并在第一时间将该起事故调查信息上报。本起事故应急处置及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善后处理情况
龙华区中心医院诊断伤者周孝亮右手毁损伤、右拇指远节指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并毁损、右拇指双侧指动脉、指神经断裂、右手第2掌指关节囊破裂、右拇指远节皮瓣撕脱、右手掌多处皮肤碎烂并缺损、右手多个伤口创面异物存留等。6月20日事故当天晚上在医院完成手术，6月30日，伤者周孝亮出院，目前正在进行康复治疗中。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1986）的相关标准，伤者周孝亮伤情诊断核定损失工作日超过105个工作日，属于重伤。目前已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3万元。
三、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1. 周孝亮安全意识淡薄，在操作冲床时违反操作规程，未使用专用夹具而直接用右手进入冲压区域拿放模具。
2. 在操作冲床时，冲床光电保护装置处于关闭状态，且双手操纵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致使冲压机器处于危险操作状态。
（二）间接原因
1. 深圳市恒科达公司关闭冲压机器光电保护装置，冲床双手操纵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2. 深圳市恒科达公司主要负责人苏波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冲床安全防护装置被关闭、双手操纵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四、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一）事故责任单位
深圳市恒科达公司关闭冲压机器光电保护装置，冲床双手操纵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其行为不符合《机械压力机安全技术要求（GB 27607-2011）》第5.3.12条第c项[[footnoteRef:0]]的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1]]、第三十六条第三款[[footnoteRef:2]]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建议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0: [] 《机械压力机安全技术要求（GB 27607-2011）》第5.3.12条第c项：双手操纵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c)双手操纵装置不能只用一只手、同一手臂的手掌和手肘、小臂或手肘、手掌和身体的其他部分来启动输出信号。]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执行依法制定的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二）事故责任人员
1. 周孝亮在操作冲床时违反操作规程，未使用专用夹具而直接用右手进入冲压区域拿放模具。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footnoteRef:3]]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受伤，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 苏波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冲床安全防护装置被关闭、双手操纵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4]]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建议由区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1. 深圳市恒科达公司要认真吸取本次事故教训。一要针对本起事故开展警示教育；二要加强安全管理，积极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事故隐患；三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岗位安全知识培训，切实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四要进一步加强巡查检查，督促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本岗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作业规程，防范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2. 区、街道应急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以案示警；二要强化企业安全巡查检查，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督促企业提高机械安全管理水平，消除事故隐患，压降机械伤害事故的发生。

[bookmark: _GoBack]
 (
  
— 
1
 —
  
)
image1.jpeg




image2.jpeg




